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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炳昌  

 

 

日本在 1947 年廢除通姦罪的處罰規定，德國在 1969 年認為用刑罰手段無法達到

維持婚姻的目的，沒有規定通姦罪之必要，中共刑法也沒有規範通姦罪，只為保障現

役軍人權益規定：「明知是現役軍人的配偶而與之同居或結婚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鄰近韓國在 2015 年 2 月 26 日，憲法裁判官以 7 票贊成 2 票反對，認定現行對犯

下通姦罪者施以刑事處罰的做法違憲，正式宣告廢除通姦罪。隨著韓國廢除有 62 年歷

史的通姦罪，台灣成為全球少數除了伊斯蘭教國家外，保有這項刑事罪名的國家。通

姦除罪化，這個在台灣存在已久的議題，勢必又將掀起另一波的激辯與爭論。 

通姦罪，依我國刑法第 239 條規定：「與配偶以外之人有性行為者，處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其相姦者亦同。」通姦罪是屬於「告訴乃論」的罪1，代表被害者可以自己決

定是否要讓犯罪者接受刑罰，在被害者沒有提告的情形下，國家並不會從中強制介入

，也讓通姦罪多了一點彈性空間。刑法通姦罪立法目的在於維繫家庭安定，但事實上

告了通姦罪之後，往往都是以家庭破裂收場居多，既達不到立法目的，又造成性別不

平等的傷害。刑法 239 條通姦罪規定並不能真正保障女性的婚姻，反而實際上所處罰

的大部分是婚姻外的第三者（多半是女性），而不是婚姻中出軌的配偶（多半是男性）

。當妻子發現丈夫外遇時，第一反應是極為憤怒，堅持告通姦兩個人，事後為繼續維

持婚姻，妻子往往會被說服，選擇原諒外遇的丈夫，撤回告訴2。但對於配偶出軌的憤

怒與傷痛卻無法消弭，反而將刑法第 239 條轉變成為報復，懲罰第三者的利器，淪為

                                                 
 郭炳昌，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 

1 刑法第 245 條：「第 239 條之罪(即通姦罪)，須告訴乃論」。刑事訴訟第 237 條：告訴乃論之罪，其告

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六個月內為之。 
2 刑法第 239 條：「對於配偶撤回告訴，其效力不及於相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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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女人的戰爭」。 

自 1990 年代初即有婦女團體以及法律界人士主張通姦除罪化，而在 2013 年的兩

公約3國家報告的總結性意見直接被國際專家明白指出我國刑法通姦罪已構成對私生活

的任意干涉，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7 條，建議政府應採取措施來廢除這項

規定。台灣過去許多離婚女性無法平等地爭取到財產分配權以及子女的監護權，許多

婦女團體長期扮演為弱勢老婆爭取平等權益的角色。然而，隨著婚姻法規的修法與相

關判決也逐漸平權化，目前約有超過半數的人認為不如廢除刑法中的通姦罪，回歸從

民法中相關規範中尋求合理保障。惟反對論者，認為通姦罪是維持婚姻穩定的重要規

範，雖然限制人民的性自由，但為維護婚姻、家庭制度及社會生活秩序不違憲，主張

修改現有民法條件，例如放寬離婚的原因、放寬贍養費請求規定等，為已婚婦女爭取

平等的保障後，再來廢除刑法通姦罪。日前，司法院大法官針對通姦罪的合憲與否，

作出釋字第 554 號，指出「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障

。…，國家為確保婚姻制度之存續與圓滿，自得制定相關規範，約束夫妻雙方互負忠

誠義務。…是性行為之自由，自應受婚姻與家庭制度之制約。」認定刑法處罰通姦罪

並未違反憲法之規範。 

通姦除罪化雖已是世界趨勢，吾人以為，各國國情與民情不同，不必盲從，不必

順應國際潮流廢除通姦罪。有配偶者本就不應該發生婚姻外性行為，若是硬要與配偶

外對象發生關係，應先解除婚姻關係較為恰當，而不是霸佔著婚姻的名義當作“保障”

，肉體與精神卻早已與配偶、家庭「解約」，雖然受害者無肉體損害，但精神上的折磨

傷害，絕非有期徒刑和金錢賠償可以彌補的。若通姦除罪化，可能會導致社會不安，

每段婚姻，每對配偶可能各自都有各自額外的「伴侶」，導致表面上看似簡單溫馨美滿

的家庭背後卻有無數個「樹狀圖」，不只亂了家族血脈，也亂了道德倫理。通姦罪我認

為不應除罪化，但應加以修改或備註，例如：隨著同性戀人數的增長，應將「異性」

改為「異性或同性」。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既然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就代表人人都可

以做得到，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又何須害怕法律？任何事應該從自身規範

做起，而非因一己私慾去要求改變法律，法律本應給被害者的保護，而不是對加害者

的保障，這絕對是現今台灣最大的問題。 
 

                                                 
3 兩公約，係指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 


